仰德高中99學年度糾察隊志工實施計畫

一、主旨：爲使同學遵守校規並協助維護校園安寧與安全，故設立糾察隊志工 

          實施計劃。

二、計畫：

  1、由3年級各班推選數位具有服務熱忱、品行良好（德行成績需在80以上

     並不得有大過之紀錄）且有擔任糾察隊意願之學生。

  2、經由生輔組長口試合格後，簽奉校長核可並於公開場合頒發聘書，聘任期 

     間若是不負責任或是有記大過以上之處分將予以解聘。

  3、銜接訓練由生輔組負責，提報本校志工，登錄服務時數，且於畢業典禮時 

     由學校頒發服務獎。

  4、糾察隊任務：

（1）上學時：至校門口、學校附近之隱蔽處所、便利商店前登記有無同學違

             規之情事。
  （2）升旗時：巡視各樓層教室、廁所及校園之死角，查看有無同學逗留或藉

               故不參加集合知情事並登記各教室桌椅、物品是否擺放整齊。
  （3）上課時：上課鐘響後5分鐘之內巡視各樓層教室及廁所，查看有無 

               同學逗留藉故不進入教室，巡視5分鐘之後糾察返回教室

               上課。
  （4）下課時：由生輔組排定糾察輪值，每節下課時至校園、廁所及校園死角

               巡查，查看有無學生違規之情事。
  （5）放學時：至校門口、學校附近之隱蔽處所、便利商店前登記有無同學

               違規之情事。
5、執勤認真、負責的學生，由學務處生輔組辦理獎勵。

6、交接時間每週五，中午司令台前進行交接（由生教組辦理）。

7、本計畫校長核准後實施；修正亦同。

